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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以现金方式分期购买魏运权所

持有的湖北恒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湖北恒利”）65%股

权，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2,155 万元。首次购买标的公司 20%股权，并在满

足特定的条件下，再次购买标的公司 45%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

司各 65%的股权。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魏运权、标的公司签署了《股权

购买协议》和《资产收购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披

露的《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62）。 

根据《资产收购框架协议》约定，为支持湖北恒利业务发展，公司拟在成

为其股东后，向其提供不超过 2,000万元的借款支持，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财务资助对象 

财务资助对象为湖北恒利，公司将在参股 20%的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后提供

本次财务资助； 

（二）财务资助金额 

不超过 2,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三）财务资助期限 

2017年内，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 

（四）资金来源 

财务资助的资金来源于公司的闲置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流动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资金需求； 

（五）资金占用费用 

根据《资产收购框架协议》的约定，如公司后续取得了标的公司的控制权，

或由于公司方面因素导致《资产收购框架协议》无法履行，则融资利率为同期

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增加 1 个百分点；如果后续因为魏运权违约或标的公

司不符合约定的收购条件导致《资产收购框架协议》无法履行，则上述融资利

率为年化 36%； 

（六）其余股东方未能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除公司外，湖北恒利的其他股东因其财务状况，均不具备同比例出资进行

财务资助的条件，湖北恒利控股股东魏运权先生及其配偶将为此次财务资助向

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七）审批程序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于 2017 年 6 月 3 日经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属于公司董事审议

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湖北恒利目前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署提供

财务资助相关协议。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恒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运权 

注册地址：荆州市沙市农场窑湾分场 

注册资本：5,000万元 

营业期限：2009年07月29日至2099年12月31日 

营业范围：建筑材料外加剂、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生产、

加工、销售。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 

项目（单位：元） 2017年2月28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19,731,350.47   132,049,128.26  

负债总额  68,648,854.80   81,329,594.41  

所有者权益  51,082,495.67   50,719,533.85  

项目（单位：元） 2017年1-2月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5,735,488.09   66,174,254.91  

利润总额  762,422.68   3,227,754.94  

净利润  362,961.82   2,743,591.70  

注：上述数据经湖北智勃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目前，魏运权将其所持湖北恒利20%股权转让给红墙股份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仍在办理过程中。本次转让前后湖北恒利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持股比例 本次转让后持股比例 

1 魏运权 83% 63% 

2 张波 5% 5% 

3 魏运超 5% 5% 

4 张平 3% 3% 

5 丁翼 2% 2% 

6 管锡荣 2% 2% 

7 红墙股份 - 20% 

合计 100% 100% 

 

三、所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1、标的公司控股股东魏运权及其配偶共同为此次财务资助全额向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2、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也将积极关注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掌握其资金用

途，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四、董事会意见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标的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可以支持标的公司的业务快速发展，也有助于提高公司总体资金的使用效

率。本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资金占用费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计收利



息，定价公允，且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本次财务资助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

整体风险可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向标的公司提供不超过 2,000 万元财务资助有利于标的公司业务开展，

且已约定了借款利息和风险防范措施，定价公允，整体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此次以自有资金为标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六、保荐机构意见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上述拟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进行了核查，

认为： 

1、公司本次财务资助是按照公司与魏运权先生所签订的《资产购买框架协

议》中的约定开展，该协议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已就相关对外投资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本次拟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全体董事均审议同意，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独

立意见； 

3、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经营。公司将与被资助方

签订借款协议，并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无异议。 

 

七、公司说明及承诺事项 

（一）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属于下列期间：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二）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除已经收回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外，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

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

行贷款。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共计人民币 1,200 万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35%。未出现逾期付息或未归还本金等情

形。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6月 5 日 




